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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调查目标 

 

1.1  进行此次调查，旨在收集统计资料，以了解未有申领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下称「综援」）的贫穷长者的处境，以及他们对综援的认识和态度。此次调查

的具体目标如下： 

(i) 研究有资格领取综援但未作申请的贫穷长者的观点； 

(ii) 了解有资格领取综援的贫穷长者但未作申请的原因； 

(iii) 建议改善综援制度的措施，以协助贫穷长者。 

 

报告结构 

 

1.2  此次调查建基于 60 岁或以上人士的具代表性样本。本报告详列调查的

结果，分作下列环节：  

 

甲〉 引言； 
乙〉 调查方法； 
丙〉 受访者背景资料； 
丁〉 健康状况； 
戊〉 生活状况； 
己〉 对综援的了解； 
庚〉 结论及建议。 

 

背景 

 

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 

 

1.3  根据政府统计处发表的《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第四十号报告书》，于

2008 年 6 月至 8 月间进行的综合住户统计调查收集了关于「长者的社会与人口

狀况、健康狀况及自我照顾能力」的资料。该调查的主要结果胪列如下： 

 

年龄、性别及经济活动身分 

 

 调查估计，有1,129,900名60岁或以上的香港人居于家庭住户，占香

港总人口。在调查进行时，其中26.7%为60至64岁，19.6%为65至69
岁，20.4%为70至74岁，另有33.3%为75岁或以上。女性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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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略较男性的（48.3%）为高。 
 56.0%的长者为退休人士，不过有13.7%仍从事经济活动。大部分

（88.6%）就业长者的年龄在60至69岁之间。 

 

拥有每月个人入息的比率及金额 

 

 绝大部分（95.2%）长者从不同来源得到个人入息。其中11.6% 的个

人入息低于每月1,000元；8.9%有1,000至1,999元；24.7%有2,000至
2,999元；25.2%有3,000至4,999元；而有29.6%则有5,000元及以上。

此批长者的每月个人入息中位数为3,300元。 

 

每月个人入息的来源 

 

 在拥有每月个人入息的1,075,900名长者中，61.2%有「子女给予的生

活费」；50.9%有「高龄津贴」；12.9%有「就业收入」；以及有10.4%
领取综援。 

 

选定的入息来源 人数  

('000) 

百分比 

子女给予的生活费 658.8 61.2 

高龄津贴 547.5 50.9 

就业收入 138.7 12.9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金（综援金） 111.7 10.4 

长俸 52.1 4.8 

储蓄／定期存款利息或股息 33.8 3.1 

其他亲戚给予的生活费 26.8 2.5 

伤残津贴 23.9 2.2 

租金收入 13.6 1.3 

合计 1075.9  

 

长者自己支付的每月开支 

 

 在该1,129,900名长者中，7.7%需要自己每月支付的开支少于1,000
元；14.3%支付1,000至1,999元；30.0%支付2,000至2,999元；27.0%
支付3,000至4,999元；以及有20.9%支付5,000元及以上。此批长者的

每月开支总额中位數为2,500元。 
 

退休保障  

 

 约19.0% 长者享有现职雇主及／或前雇主为他们提供的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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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批拥有退休保障的长者中，约77.2%享有「退休金／公积金」，

而25.6%则享有「长俸」。 
 

为日后经济需要而作出的安排 

 

 该1,129,900名长者最普遍提及用以应付日后的经济需要而作出的两

项安排，为「储蓄」（41.3%）及「养育子女」（20.4%）。其他较

少提及的安排包括「投资」（3.8%）及「购买有储蓄成份的保险」

（1.7%）。然而，近半（47.3%）的长者并没有为应付日后的经济需

要作出任何安排。 

 

预计在退休后的经济來源 

 

 在154,600名在统计时仍从事经济活动的长者中，最普遍提及在退休

后预计维持其日常生活的经济來源为「储蓄及利息」（70.1%），其

次为「子女供养」（33.7%）及「退休金／公积金」（22.4%）。相

对较小比例（15.2%）的长者表示会依靠「政府福利金」。 

 

社会福利署──2010年4月的社会保障统计数字 

 

1.3  于2010年4月，有497,817名长者领取高龄津贴，以及186,925名长者领取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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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方法 

 

问卷设计 
 
2.1  问卷设计以向家庭住户收集数据为目标，以了解居于家庭住户的长者的

社会与人口状况、生活状况、健康状况、对生活保障的态度，以及对综援的了解

程度。 
 
筛选 
 
2.2  问卷的首部分用作筛选研究的可能受访者，收集有关家庭住户组合、年

龄、性别、婚姻状况，以及资产总值及每月家庭住户总入息等资料。若受访家庭

住户的资产总值及每月家庭住户总入息并不超逾限额，调查中随机抽样选出的长

者将获邀请回答问卷。 
 
健康状况 
 
2.3  为了解长者的健康状况，调查询问多条问题，包括长者对自己的健康状

况有何观感、是否有长期病患、若有的话为何种病患、是否持续需要药物或医疗、

在过去六个月有否接受医生诊治或入住医院、光顾的医生类别，以及其医疗开支

等。 
 
生活状况 
 
2.4  调查搜集有关长者需支付开支的资料，包括：自住居所的租金／按揭还

款；水、电、煤气、电话及上网等费用；膳食费用；交通费用；医疗及保健费用；

子女教育费用；赠予家人及其他亲属的款项，以及其他主要日常开支。  
 
2.5 为了掌握长者对生活状况的看法，调查提出了六条相关问题，并使用李

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十个等级的量度方式，「1」代表「完全不足够」，「10」
则代表「完全足够」。此外，调查也询问长者与子女的关系、会向何人求助，以

及自己的快乐程度等。 
 
对生活保障的态度 
 
2.6  另一组九条问题则用以收集长者对生活保障的观感。此九条问题同样使

用李克特量表十个等级的量度方式，「1」代表「完全不认同」，「10」则代表

「十分认同」。 

 

对综援的了解 
 
2.7  调查试图了解有资格申领综援的长者不作申请的原因，并旁及其他范

畴，如对综援的认知、对申请程序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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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调查使用李克特量表十个等级的量度方式，以一组八条的问题来探讨长

者对综援的了解程度，「1」代表「完全不认同」，「10」则代表「十分认同」。 
 
受访者的社会及经济特征 
 
2.9  为了协助分析结果，此次家庭住户调查也收集了受访者的社会及经济特

征，包括年龄、性别、经济活动、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及财政状况。调查问卷列

于附录一。 
 
数据收集方式 
 
目标受访者 
 
2.10  调查的目标受访者为年龄于 60 岁或以上、有资格领取综援但未有申请

任何津贴的人士。 
 
家庭住户调查 
 
2.11  调查以面对面形式的家庭住户访问，收集所需的数据。由于目标受访者

不大可能平均分布于香港各区，调查集中于 60 岁或以上人口比例较高，以及家

庭住户入息较低的家庭住户比例较高的地区进行。此举有助减低调查所需的样本

数目。 
 
2.12  调查根据 2006 年中期人口统计中各地区 65 岁或以上1人口比例及平均

每月家庭住户入息中位数的资料，挑选出十个有较高比例长者及低入息家庭住户

的选区（较所有 400 个选区的平均每月家庭住户入息中位数低出标准偏差 0.5 以

上）。下表详列了该十个选区。换言之，调查结果只反映生活于该十个选区长者

的情况。此外，调查也访问了深水埗区及油尖旺区约十名街头露宿者，以收集对

此次研究有用的质量性资料。 

 

每月家庭住户入息中位数 

〈平均数 - 多于半个标准偏差） 

65 岁或以上的人口

百分比及以上的人口

百分比 

观塘─牛头角 31.4 

屯门─新墟 30.5 

深水埗─苏屋 28.8 

深水埗─丽阁 27.6 

深水埗─南山 27.5 

葵青─新石篱 26.7 

黄大仙─龙上 26.2 

                                                 
1 由于未能获得各选区 60 岁或以上人口的数字，此次调查以 65 岁或以上人口的数字作为参考指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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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家庭住户入息中位数 

〈平均数 - 多于半个标准偏差） 

65 岁或以上的人口

百分比及以上的人口

百分比 

深水埗─元洲 25.7 

黄大仙─乐富 25.6 

沙田─沥源 21.7 

 
 
问卷调查结果 

 
2.13  调查于 2010 年 7 月 24 日至 8 月 23 日之间进行。撇除未有人居住或单

位内没有目标受访者的 10,472 个居住单位，调查找到 728 个有目标受访者的居

住单位，其中有 541 人接受了访问，响应率为 74%。在每一个选定的单位内，会

有一名 60 岁或以上的长者接受访问。调查的相关数据详列如下： 
 

甲〉抽样选取的居住单位总数 11,200 
乙〉未有目标受访者的居住单位数目2 10,472 
丙〉有目标受访者的居住单位数目  728 
丁〉完成调查的居住单位数目  541 
戊〉拒绝接受访问数目 64 
己〉未能联络的居住单位数目 123 
庚〉回应率 74% 

                                                 
2 空置单位─138；单位中有领取综援的 60 岁或以上长者─718；单位中有 60 岁以上长者但并不

符合领取综援资格─3,002；单位居住者的年龄在 60 岁以下─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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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访者背景资料 
 

目标调查对象 
 

3.1  调查结果显示，有 12.7%的 60 岁或以上长者有资格领取综援，但却未

有申领，约有 16.9%则正领取综援，另外 70.5%则不符合资格。 
 

正領取綜援

16.9%
有資格領取綜援

但未有申請

12.7%

不符合領取綜援資

格

70.5%

 
3.2  根据《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的结果，香港在 2008 年有 1,129,900 人

在 60 岁或以上，按此调查中有 16.9%长者正领取综援计算，估计香港约有 190,000
名长者正领取综援，此数字与 2008 年公布有 185,043 名 60 岁或以上综援受助者

的数字颇为接近。同样按调查结果推算，估计香港约有 143,000 名 60 岁或以上

长者有资格领取综援，但未有申请。 
 
3.3  在有资格领取综援而未有申请的受访者中，约 80.4%无意申请综援，另

外的 19.6%则有意申请或过去曾作申请。 
 

有意申請綜援

或過去曾作申

請

19.6%

無意申請綜援

80.4%

有資格領取而未有申請的受訪者

 
 
 

社会及经济特征 
 
3.4  调查的目标受访者为 60 岁或以上的长者，他们有资格领取综援，但未

有申请此项援助。  
 
年龄及性别 
 
3.5  在接受调查的 541 名目标受访者中，10.2%为 60 至 64 岁，13.3%为 65
至 69 岁，15.7%为 70 至 74 岁，60.8%为 75 岁或以上。与香港平均的人口年龄

分布比较，受访者中 75 岁或以上的比率（60.8%）较香港的平均比率（33.3%）

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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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者 

 (%) 
香港平均比

率3 (%) 

60-64 10.2 26.7 

65-69 13.3 19.6 

70-74 15.7 20.4 

>=75 60.8 33.3 

   

平均 75.5 岁  

中位数 76.0 岁  

 
3.6  按性别划分，女性受访者的比率（60.6%）远较男性的为高（39.4%），

也高于香港的平均比率（51.7%）。 
 

 
目标受访者

(%) 
香港平均比

率 (%) 

男性 39.4 48.3 

女性 60.6 51.7 

 

婚姻状况 
 
3.7 约一半（50.5%）受访者为已婚人士，另外 40.7%已经丧偶，4.3%已离

婚或分居，3.7%则从未结婚。与香港已婚人士的平均比率（67.5%）比

较，调查受访者已婚的比率偏低。 
 

 
目标受访者 

(%) 
香港平均比

率 (%) 

已婚 50.5 67.5 

丧偶 40.7 25.1 

离婚／分居 4.3 4.7 

从未结婚 3.7 2.8 

同居 0.7 - 

不回答 0.2 - 

 
子女 
 
3.8 大部分受访者均有子女（92.4%），只轻微高于香港的平均比率（90.3%）。 
 

 
目标受访者 

(%) 
香港平均比

率 (%) 

有子女 92.4 90.3 

                                                 
3 数据源：政府统计处的《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第四十号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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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子女 7.6 9.7 

 
教育程度 
 
3.9  约 45.7%的受访者只有低于小学或以下的教育程度，42.7%有小学程度，

约 9.8%具有中学／预科程度，而有 1.8%则获得大专学历。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大

幅低于香港的平均比率。 
 

 
目标受访者 

(%) 
香港平均比

率 (%) 

低于小学或以下程度 45.7 28.8 

小学程度 42.7 37.7 

中学／预科程度 9.8 26.6 

大专程度 1.8 6.9 

 

经济活动 
 
3.10  按照从事经济活动来划分，93.5%受访者并没有就业，高于香港的平均

比率。 
 
 目标受访者 

(%) 
香港平均比

率 (%) 

就业 6.3 13.7 

没有就业 93.5 86.3 

 
3.11 在 6.3%的就业受访者中，有 41.2%及 35.3%分别从事兼职及全职工作，

约有 23.5%则从事临时工作。他们大部分受雇做基层工作、服务业或出

任店铺销售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 20.5%以在街头拾荒为生。 
 

 调查 (%) 每周工作时数 

职位性质   

 全职 35.3 48.9 

 兼职 41.2 23.1 

 临时职位 23.5 37.3 

职位种类   

 收集可循环再用物料换取收入 20.5  

 清洁工 11.6  

 零售人员 11.6  

 技工 8.7  

 保安员 8.7  

 家务助理 5.8  

 体力劳动工人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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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 (%) 每周工作时数 

 洗碗碟工人 2.9  

 不回答 23.5  

  
3.12 在没有就业的 93.5%受访者中，82.4%已有九年或以上没有工作。主要

原因为「年老」（38.1%）、「到达退休年龄」（22.3%）及「身体差」

（19.0%）。 
 
 调查(%) 

没有工作的年期  

 少于 1 年 2.0 

 1 至 5 年 7.2 

 5 至 9 年 6.9 

 9 年或以上 82.4 

 不回答 1.6 

原因  

 身体差 19.0 

 年老 38.1 

 不用再担心食住问题 3.4 

 找不到合适工作 14.0 

 因年纪大被解雇 4.7 

 要照顾家人 15.0 

 公司倒闭／迁往内地 4.7 

 到达退休年龄 22.3 

 获得子女支持生活 0.6 

 
家庭住户特征 
 
家庭住户结构 
 
3.13  约 17.0%受访者与配偶及子女同住，只与配偶或子女同住的有 35.2%，

另有 17.0%则与并非配偶或子女的人同住。受访者独居的比率大幅高于香港的平

均数字。 
 

 目标受访者 
(%) 

香港平均比

率 (%) 

独居 30.9 12.7 

与配偶同住 24.8 24.7 

与子女同住4 10.4 19.8 

                                                 
4 包括与子女及其他人同住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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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受访者 
(%) 

香港平均比

率 (%) 

与配偶及子女同住5 17.0 39.3 

与并非配偶或子女的人同住 17.0 3.6 

 

居所类别 
 
3.14  约 95.6%受访者居住于公共屋邨，2.6%于私人永久性房屋／资助出售单

位。与《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的数字相较，受访者居住于公共屋邨的比率显著

较高。这可能因为居住于私人永久性房屋／资助出售单位的长者符合领取综援资

格的可能性较低。 
 

 目标受访者 
(%) 

香港平均比

率 (%) 

公共屋邨 95.6 37.7 

私人永久性房屋／资助出售单位 2.6 52.2 

   「间房」 0.2  

   居屋 1.5  

   自置私人楼宇 0.9  

街头露宿 1.8  

 

 

财务状况 

 

每月个人入息的来源／金额 

 

3.15 约 81.0%受访者表示，每月个人入息的其中一个来源为高龄津贴。约

74.7%获得子女／女婿／媳妇／孙儿／外孙给予生活费。 
 
3.16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申请的受访者之每月平均总入息为 2,936 元，较无

意申请综援的受访者为低。 
 
 
 
 
 
 
 
 
 

                                                 
5 包括与配偶／子女及其他人同住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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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申请综援或

曾作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援

者 

所有受访者 

 % 平均值

港元 

% 平均值 

港元 

% 平均值

港元 

工作收入 5.9 4708 6.7 3615 6.5 3932 

长俸 2.0 1750 4.5 2100 4.3 2104 

投资收入 0.0 -- 1.7 714 1.3 714 

租金收入 1.0 1250 0.0 -- 0.2 1250 

配偶给予的生活费 2.9 1667 3.1 4115 3.0 3656 

父母给予的生活费 1.0 2500 0.0 -- 0.2 2500 

子女／女婿／媳妇／孙儿／外孙

给予的生活费 

57.8 2669 78.3 2656 74.7 2681 

其他亲戚给予的生活费 2.9 750 1.4 1208 1.7 1094 

高龄津贴 67.6 1000 83.6 1000 81.0 1000 

伤残津贴 7.8 1406 1.7 1607 2.8 1500 

其他收入 1.0 250 1.0 1813 0.9 1500 

总收入 -- 2936 -- 3444 -- 3359 

 

其他收入来源 

 

3.17  受访者除了工作收入外，有约 81.0%领取高龄津贴，也有 71.5%获得子

女给予生活费。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申请者此两项的百分比较低，分别为 67.6%
及 56.9%。 

 

%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

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

援者 

所有受访者

储蓄 23.5 22.1 22.7 

高龄津贴 67.6 83.6 81.0 

长俸 2.0 4.5 4.3 

子女给予的生活费 56.9 74.8 71.5 

其他收入 13.7 5.2 6.7 

 

每月家庭住户收入 

 

3.18  绝大部分受访者（97.3%）有家庭住户收入。约 14.2%受访者的家庭住

户收入低于每月 2,000 元，24.8%有 2,000 至 3,999 元，12.6%有 4,000 至 5,999 元，

11.3%有 6,000 至 7,999 元，而 19.8%则有 8,000 元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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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

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

援者 

所有受访者

没有收入 6.9 3.1 3.7 

少于 2,000 元 12.7 14.5 14.2 

2,000 至 3,999 元 24.5 24.8 24.8 

4,000 至 5,999 元 9.8 13.3 12.6 

6,000 至 7,999 元 12.7 11.0 11.3 

8,000 至 9,999 元 14.7 12.9 13.3 

10,000 至 14,999 元 6.9 6.7 6.5 

没有固定收入 1.0 1.2 1.3 

不知道 7.8 10.5 10.2 

不回答 2.9 2.1 2.2 

 

总结 

 

3.19  值得注意的是，与全香港所有长者的背景资料比较，调查受访者在 75
岁或以上、丧偶、独居及教育程度低的比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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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健康状况 

对健康状况的观感 

 

4.1 约 25.1%的调查受访者表示本身的健康状况「不大好」或「不好」，另

外有 35.1%表示健康状况只是「普通」。 
 

%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

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

援者 

所有受访者 

非常好 1.0 5.5 4.6 

很好 29.4 32.6 32.0 

普通 30.4 36.2 35.1 

不大好 28.4 19.3 21.1 

不好 8.8 2.9 4.0 

不回答 2.0 3.6 3.3 

 

长期病患 

 

4.2 约 78.0%受访者表示本身有长期病患。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申请者在这

方面的比率略高，达 83.3%，反观无意申请综援者在这方面的百分比则

较低。 
 

 调查 (%) 主题性住户

统计调查

(%) 

 有意申请综援

或曾作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

援者 

所有受访

者 

有长期病患 83.3 76.7 78.0 70.4 

 

长期病患类别 

 

4.3 有长期病患的受访者中，一半（50.0%）患上高血压，33.7%患上关节

炎，19.0%患上糖尿病，15.9%有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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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

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

援者 

所有受访者 

关节炎 30.4  34.5  33.7  

痛风症 9.8  9.3  9.4  

高血压 53.9  49.0  50.0  

糖尿病 21.6  18.3  19.0  

心脏病 13.7  11.4  11.9  

眼疾 19.6  15.0  15.9  

中风 7.8  3.8  4.6  

其他 14.7  7.1  8.6  

 

对药物和持续医疗的需要 
 
4.4  有稍逾一半（53%）患有眼疾的受访者需要接受医疗，有其他长期病患 
的则有超过 76%需要接受治疗。患有眼疾及关节炎的受访者，分别有 25.3%及

24.6%认为自己的病情较调查前十二个月严重或严重了很多。 
 

% 曾接受医疗 与去年比较，该长期病患
的情况较为严重 

关节炎 76.5 24.6 

痛风症 88.0 14.0 

高血压 97.4 10.8 

糖尿病 96.0 10.9 

心脏病 85.9 20.3 

眼疾 53.0 25.3 

中风 76.0 8.0 

其他 80.2 17.3 

 

调查前六个月内曾经入院 
 

4.5 在调查前的六个月内，约有 10.2%目标受访者曾入院留医。有意申请综援或

曾作申请者在这方面的比率较高，达 17.6%，反观无者申请综援者在这方面

的百分比则较低。 

 
 

%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

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

援者 

所有受访者

曾入院留医 17.6 8.3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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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前六个月内曾接受医生诊治 

 

4.6  在调查前六个月内曾接受医生诊治的受访者中，大部分光顾政府医生

（74.3%），其次为私人执业西医（31.8%）、中医（14.4%）及急症（13.4%）。 
 
4.7  光顾中医的受访者，在调查前的六个月内平均接受诊治 6.6 次。他们支

付的平均诊金及药费分别为 480 元及 168 元。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申

请者 

无意申请综援者 所有受访者 

 % 次数 
（平

均） 

医药费

总额 
（平均）

% 次数 
（平均）

医药费

总额 
（平均） 

% 次数 
（平

均） 

医药费

总额 
（平均）

急症 16.7  2.8 375 12.6 1.8 165 13.4 2.0 216 

政府医生 73.5  3.1 332 74.5 3.2 267 74.3 3.2 279 

私人执业西医 30.4  2.7 447 32.1 4.2 804 31.8 3.9 736 

中医 14.7  8.3  14.3 6.1  14.4 6.6  

诊金   717   420   480 

药费   40   200   168 

牙医 5.9  1.3 1367 7.9 1.7 1173 7.5  1.6 1204 

物理治疗 4.9  11.8 773 2.1 13.0 969 2.7  12.6 899 

 

总结 

 

4.8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申请者认为自己健康状况「不大好」或「不好」的比率，

较无意申请综援者的为高，其中大部分为长期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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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活状况 

 

对生活状况的观感 

 

5.1  为了掌握长者对本身生活状况的观感，调查安排了六条运用李克特量表

十个等级量度方式的问题，「1」代表「完全不足够」，「10」则代表「完全足

够」。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申请者之中，少于一半（42.2%）认为自己拥有足够

金钱以支付日常社交活动的费用，有 52.9%表示有足够金钱支付医药费，而有

60.8%则有能力购买一日三餐及日常食品。 
 
5.2  在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申请者中，稍微多于一半（51.5%）对目前的生

活状况感到满意，无意申请综援者在这方面的百比分显著较高，达 77.6%。 

 

（给予 6 分或以上）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

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援

者 

所有受访者 

 % 平均值 % 平均值 % 平均值

添置必要的御寒衣服及被铺 67.6 6.6 88.0 7.7 84.0 7.5 

购买一日三餐及日常食品 60.8 6.1 79.2 7.2 75.6 7.0 

医药费 52.9 6.0 77.3 7.3 72.6 7.0 

交通费 64.4 6.8 81.6 7.6 78.3 7.5 

日常社交活动费用 42.2 5.8 64.7 6.6 60.2 6.5 

对目前生活状况的观感 51.5 5.5 77.6 6.9 72.6 6.6 

 

与子女的关系 

 

5.3   在有子女的受访者中，87.9%表示与子女的关系良好（以李克特量表十

个等级的量度方式，评分达 6 分或以上，「1」代表「非常差」，「10」则代表

「非常好」）。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申请者在这方面的百分比较低，而无意申请

综援者的比率则较高。 
 

（给予 6 分或以上）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

作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援者 所有受访者 

 % 平均值 % 平均值 % 平均值

与子女的关系 74.1 6.9 90.9  7.9 87.9 7.7 

 

快乐程度 

 

5.4  约 53.7%受访者认为自己的人生快乐，而有 17.4%则表示不快乐。概括

而言，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申请者比较不快乐，以李克特量表七个等级的量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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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代表「完全不快乐」，「7」则代表「完全快乐」，他们的平均评分为

3.9，反观无意申请综援者的平均评分为 4.7。 
 

%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

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

援者 

所有受访者

完全快乐 2.9 3.1 3.1 

非常快乐 10.8 21.4 19.2 

颇快乐 20.6 33.3 31.4 

没有快乐或不快乐 25.5 23.1 23.7 

颇不快乐 17.6 8.1 9.8 

非常不快乐 11.8 4.8 5.9 

完全不快乐 4.9 1.0 1.7 

没有意见 5.9 5.2 5.2 

    

平均值 3.9 4.7 4.6 

标准偏差 1.46 1.21 1.28 

 

寻找帮助或意见 

 

5.5 当受访者遇上财政或情绪问题时，接近一半（49.5%）表示会找子女帮助或提

供意见，而约 36.2%则表示会找配偶。 
 

5.6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申请者有较高比例会找好朋友（22.5%）或社会服务机构

（18.6%）帮助或提供意见，反观无意申请综援者，在这两方面分别只有 11.9%
及 6%。  

 

%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

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

援者 

所有受访者

好朋友 22.5 11.9 14.0 

兄弟姊妹 2.9 5.5 4.8 

以前住所的邻居 0.0 0.5 0.4 

亲戚 19.6 17.4 18.7 

银行 1.0 1.0 0.9 

配偶（已婚人士） 36.5 36.1 36.2 

目前的邻居 6.9 3.3 4.1 

社会服务机构 18.6 6.0 8.1 

政府部门 8.8 2.4 3.5 

子女 35.3 53.6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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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

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

援者 

所有受访者

医生 0.0 0.2 0.2 

教会朋友 2.9 0.0 0.6 

没有求助的对象 6.9 6.9 6.8 

*可选择多个答案 

 

每月开支 

 

5.7  大部分受访者需要支付自己的日常生活开支，分别有约 87.8%及 85.0%
要支付膳食费用（包括出外及在家用膳的费用）及交通费用，约 78.7%要支付医

疗及保健费用。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申请者支付开支的模式与无意申请综援者的

无大分别。 
 
5.8  受访者主要的开支包括膳食费用、自住居所的租金（或按揭供款）费用

（包括管理费、差饷及地租），以及给钱予家人或其他亲人。他们平均每月分别

支付 1,876 元、1,208 元及 1,071 元于这三个项目。 
 
5.9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申请的受访者平均每月开支为 3,536 元，较无意申

请综援者（3,991 元）稍低。 
 
 有意申请综援或

曾作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援者 所有受访者 

 % 平均 

港元 

% 平均

港元

% 平均 

港元 

自住居所的租金（或按揭供

款）费用（包括管理费、差

饷及地租） 

61.8 1173 62.1 1210 62.6 1208 

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

费及上网费 

67.6 676 63.6 726 65.0 707 

膳食费用（包括出外及在家

用膳） 

91.2 1736 86.9 1933 87.8 1876 

交通费用 85.3 285 84.0 301 85.0 297  

医疗及保健费用 81.4 405 78.8 362 78.7 372  

子女教育费用 1.0 750 1.0 750 1.0 750  

给钱予家人或其他亲人 3.9 917 3.1 1114 3.3 1071 

其他主要日常生活开支 77.5 327 75.5 342 74.9 342  

总开支 -- 3536 -- 3991 -- 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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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少于一半的受访者（44.2%）觉得自己能够应付日常生活的开支。有意

申请综援或曾作申请者中，只有 31.4%有此种感觉，而无意申请综援者在这方面

的比率较高，达 47.9%。 
 

% （给予 6 分或以上） 有意申请综援

或曾作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援

者 

所有受访者 

 % 平均值 % 平均值 % 平均值 

能够应付日常生活开支 31.4 5.2 47.9 6.6 44.2 6.4 

 

总结 

 

5.11  值得注意的是，约一半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申请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

足够金钱支付医药费、一日三餐及日常食品，以及对本身目前的生活状况并不满

意。此外，他们之中只有 31.4%觉得自己能够应付日常生活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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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综援的了解 

 
对生活保障的态度 

 

6.1  分别有 78.0%及 55.3%的受访者认同子女应供养父母及养儿可以防老。

无意申请综援者在这两方面的百分比分别高达 80.5%及 58.2%。另一方面，只有

39.0%受访者认同父母不应成为子女的负担。无意申请综援者在这方面的比率也

较高，达 41.3%。评分用李克特量表十个等级的量度方式，「1」代表「完全不

认同」，「10」则代表「十分认同」，下表分列了受访者对上述观念的平均评分。 

 

%（给予 6 分或以上） 有意申请综援

或曾作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援者 所有受访者 

 % 平均值 % 平均值 % 平均值 

养儿可以防老 43.1 5.7 58.2 6.5 55.3 6.3 

子女应供养父母 67.6 7.4 80.5 7.9 78.0 7.8 

父母不应该成为子女的负担 29.4 5.3 41.3 5.5 39.0 5.5 

 

6.2   谈到自食其力的观念，约有 63.7%的受访者表示认同此种想法，不想

成为社会的负累，而有 57.0%表示长者若有合适工作，应工作养活自己。值得注

意的是，大部分长者均持有应该自食其力的传统信念和道德观。 
 
% （给予 6 分或以上） 有意申请综援

或曾作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援

者 

所有受访者 

 % 平均值 % 平均值 % 平均值

想自食其力，不想成为社会的负累 55.9 6.9 65.6 7.0 63.7 7.0 

长者若有合适嘅工作，应工作养活

自己 

60.8 6.7 56.1 6.4 57.0 6.5 

 

6.3   分别有约 87.7%及 84.5%的受访者认同，由于长者曾为香港的发展作

出贡献，应有权享用政府提供的经济援助，以及若子女能力不足以供养父母，政

府应该提供援助。此外，约 79.4%受访者认同社会有责任为长者提供生活保障。

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少于一半（43.2%）受访者认同，日后需要照顾时，政府

比家人更可以依赖。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申请者的看法与无意申请综援者的差异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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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 6 分或以上） 有意申请综援

或曾作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援

者 

所有受访者 

 % 平均值 % 平均值 % 平均值 

由于长者曾为香港的发展作出贡

献，应有权享用政府提供的经济援

助 

91.2 8.8 86.9 8.4 87.7 8.5 

若子女能力不足以供养父母，政府

应该提供援助 

84.3 8.4 84.5 8.4 84.5 8.4 

日后需要照顾时，政府比家人更可

以依赖 

49.0 6.4 41.8 5.7 43.2 5.9 

社会有责任为长者提供生活保障 83.3 8.2 78.5 8.0 79.4 8.0 

 
对综援的认知 
 
6.4  约 91.5%受访者曾听闻过「综援」，只有 8.3%未有听闻。在听闻过综

援的受访者中，分别有约 61.6%及 30.1%透过传媒及邻居得悉综援。 
 

 % 

未听闻过综援 8.3 

听闻过综援 91.5 

  来源（可选多个答案）  

   邻居 30.1 

   社工 8.3 

   子女 11.9 

   亲友 17.8 

  区议员办事处／街坊福利会 8.3 

   传媒 61.6 

 

对申请手续的了解 

 

6.5  约 27.0%受访者表示，他们了解综援的申请资格。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

申请者在这方面的百分比较高，达 44.2%。此外，约 70.6%受访者认为申请综援

的手续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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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 6 分或以上） 有意申请综援

或曾作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援

者 

所有受访者 

 % Mean % Mean % Mean 

申请综援的资格 44.2 5.2 22.8 3.7 27.0 4.0 

申请综援的手续是否复杂 72.5 7.0 69.4 7.2 70.6 7.0 

 

对申请综援者的负面印象 
 

6.6  无意申请综援者中，只有 12.6%表示，若他们或家人领取综援，会介意

被别人知道。他们的原因包括「恐怕被人歧视」（56.3%）、「恐怕与别人相处

时会尴尬」（40.6%）及「恐怕被人贬低」（40.6%）。 
 

%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

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

援者 

所有受访者

不介意被别人知道 88.2 86.9 86.9 

介意被别人知道 8.8 12.6 11.8 

  原因（可选多个答案）    

  恐怕被人歧视 44.4 58.5 56.3 

  恐怕与别人相处时会尴尬 44.4 37.7 40.6 

  恐怕被人贬低 55.6 37.7 40.6 

 

曾申请综援者 

 

6.7  只有 7.2%受访者过去曾申请综援，其中约 51.3%申请成功。申请未能

成功的，原因包括当时的总收入超过申请限额（26.3%）、长期居住在内地

（10.5%）、当时的资产总值超出申请限额（10.5%），以及他们的子女不愿意

签署「不供养父母证明」（10.5%）。 

 

 % 

成功 51.3 

未能成功 48.7 

  原因  

   长期居住在内地 10.5 

   当时的资产总值超出申请限额 10.5 

   当时的总收入超过申请限额 26.3 

   子女不愿意签署「不供养父母证明」 10.5 

 其他（例如：获子女供养、原因未明及与孙儿／外孙
同住等）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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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申请综援者 

 

6.8  对从未申请综援，而又无意申请的受访者来说，不申请的原因包括获得

子女供养（64.3%）、希望自力更生（34.0%），以及情愿找其他方法，不想单

靠综援（18.3%）。 
 
6.9  至于从未申请综援，但却有意申请的受访者，未作申请的原因为获得子女供

养（37.1%）、不清楚申请程序（31.7%）、希望自力更生（25.4%），以及情愿找其他方

法，不想单靠综援（19.0%）。 
 

% 无意申请综援者

(83.7%) 

有意申请综援者

(12.5%) 

获得子女供养 64.3 37.1 

希望自力更生 34.0 25.4 

恐怕被人看不起 6.2 6.3 

不清楚申请程序 6.4 31.7 

申请程序太复杂 3.8 14.3 

不知道怎样填写表格 1.4 11.1 

没有人对我讲过 2.9 1.6 

未能提供申请所需的有关文件 0.7 6.3 

情愿找其他方法，不想单靠综援 18.3 19.0 

未能与家庭其他成员达成共识 1.0 3.2 

子女不同意申请 2.9 6.3 

子女不愿意签署「不供养父母证明」 0.7 1.6 

其他 7.1 6.3 

 

对综援的看法 
 
6.10  分别约有 84.8%及 82.1%受访者认同，领取综援是基于自己有实际需要，

以及综援可以帮助有需要人士作为基本生活保障。此外，也分别有 76.5%及 72.3%
受访者认同，提供综援是政府对贫穷人的责任，以及申领综援是市民应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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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 6 分或以上） 有意申请综援

或曾作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援

者 

所有受访者 

 % 平均值 % 平均值 % 平均值

综援可以帮助有需要人士作为基

本生活保障 

88.2 8.3 81.2 7.9 82.1 7.9 

申领综援是市民应有的权利 79.4 7.6 71.2 7.2 72.3 7.2 

领取综援是基于自己有实际需要 87.3 8.6 84.5 8.0 84.8 8.1 

提供综援是政府对贫穷人的责任 80.4 8.0 76.0 7.5 76.5 7.6 

 
6.11  约 74.5%受访者表示，他们若非走投无路，都不会申领综援。有意申请

综援或曾作申请者在这方面的百分比较高，达 80.4%。 
 
6.12  约 34.8%受访者认同，不申领综援是「有骨气」的表现。有意申请综援

或曾作申请者在这方面的百分比较低。此项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的行为与他们

对综援的看法有关。 
 
6.13  此外，分别约有 34.9%及 31.2%受访者认同，申领综援人士是社会的包

袱，以及他们要承受周遭的歧视及误解。这解释了部分受访者符合领取综援的资

格，但却不作申请的原因。总括而言，是否申请综援是复杂的决定，受社会对综

援的负面印象、受访者对自食其力的信念，以及个人的财政状况等因素影响。 
 

%（给予 6 分或以上） 有意申请综援

或曾作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援

者 

所有受访者 

 % 平均值 % 平均值 % 平均值

若非走投无路，都不会申领综援 80.4 8.1 72.9 7.7 74.5 7.8 

不申领综援是「有骨气」的表现 24.5 4.9 36.7 5.7 34.8 5.5 

申领综援人士是社会的包袱 26.5 5.0 37.4 5.6 34.9 5.5 

申领综援人士要承受周遭的歧视

及误解 

30.4 4.9 32.1 5.1 31.2 5.0 

 

是否申请综援的考虑因素 

 

6.14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申请者表示，若子女无法供养自己（54.9%）、耗

尽积蓄（40.2%）、本身不能照顾自己（32.4%）、健康出现问题（25.5%）或子

女失业（20.6%），才会考虑申领综援。 
 
6.15  目前无意申请综援的受访者表示，若子女无法供养自己（62.1%）、本

身不能照顾自己（31.9%）、耗尽积蓄（24.8%）、子女失业（23.8%）或自己健

康出现问题（20.7%），才会考虑申领综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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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申请综援或曾作

申请者 

无意申请综

援者 

所有受访者

健康出现问题 25.5 20.7 21.6 

本身不能照顾自己 32.4 31.9 32.7 

综援简化申请手续 6.9 2.4 3.5 

耗尽积蓄 40.2 24.8 27.5 

经济衰退 7.8 2.6 3.9 

子女无法供养 54.9 62.1 60.6 

子女失业 20.6 23.8 22.7 

支出大于收入 10.8 9.5 9.4 

其他人不知道自己申请综援 2.0 0.5 0.7 

不需要子女签署「不供养父母证
明书」 

3.9 0.5 1.1 

其他 4.9 7.1 6.5 

* 可选择多个答案 

 

6.16  其他有关综援及高龄津贴的意见列于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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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问卷 

乐施会 

长者生活状况及其对生活保障观念调查 

 

研究介绍  

你好，我是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的访问员。我们受乐施会委托进行有关长者生活状况及其对生活保障

观念调查。在今次访问中你所提供的资料均会严加保密，亦只会作为本研究之用；有关个别人士的资

料，我们保证不会向任何人士及政府部门透露。 

 

A. 家庭资料  

A1. 住户成员人数： __________ 

成员编号 户主 配偶 3 4 5 6 

A2. 与户主关系  

 

     
1 配偶  6 前辈亲属 
2 子女   7 同辈亲属 
3 孙   8 晚辈亲属 
4 父母   9 其他，请注明：＿＿＿
5 兄弟姊妹 
 

A3. 性别      1 男  2 女 
 

      

A4. 年龄 
 

      

A5. 婚姻状况: 
1 从未结婚  4 分居  
2 已婚   5 离婚  
3 同居   6 丧偶 
   

      

A6.  你依家有冇领取「综援」?  
1 有 (访问终止)   2 冇 

      

A7. 直至而家为止，你是否已经成为咗香港居民最少

7 年? 

1 是   

2 否，你是否在 2004 年 1 月 1 日前已经成为香
港居民? 
   1 是  2 否 (访问终止) 

      

A8. 你的家庭总收入超不超过以下显示(示咭 1)之金
额? 
1 超过 (访问终止)  2 不超过 
 

      

9. 据你了解，直至依家为止，你(及你的配偶)所拥

有嘅资产
*
，包括土地 / 物业﹑现金﹑银行存款

﹑保险计划嘅现金价值﹑股票同股份嘅投资，同

埋其他可变换现金嘅资产，是否超过下列限额 

* 包括系香港、澳门、内地或海外所拥有嘅资产。

(自住物业不计数在内) (示咭 2) 

1 超过 (访问终止)  2 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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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编号：________________ (刚过生日之合资格受访者) 

B. 生活状况：  

以下我想同你倾下你嘅消费状况，有啲题目都可能会几敏感，但希望你唔好介意，尽量回答，我哋会将你提供

嘅一切数据绝对保密。 

 B1.  B2.  
就以下开支，请问你
自己而家需唔需要
支付呢? 
 
0 = 唔需要 
1 = 需要 
8 = 不适用 

咁而家平均每个月支
付几多呢? 
1 = $1 – $499 
2 = $500 – $999 
3 = $1,000 – $1,499 
4 = $1,500 – $1,999 
5 = $2,000 – $2,999 
6 = $3,000 – $3,999 
7 = $4,000 – $4,999 
8 = $5,000 或以上 

a) 自住居所租金(供楼)费用(包括管理费、差饷同埋地租)   

b) 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包括固网及流动电话)及上网费   

c) 膳食费用 (包括出外用膳同喺屋企用膳嘅费用)   

d) 交通费用 (包括搭车及自己揸车嘅费用；如停车场及汽油费)   

e) 医疗及保健费用(例如看医生、购买保健食品及用品)   

f) 子女教育费用    

g) 比钱屋企人或其他亲人   

h) 其他主要嘅日常生活开支(例如购买家庭用品及衣服鞋袜嘅费
用、娱乐消闲及个人服务费用等) 

  

i) 其他开支 (请例出：＿＿＿＿＿＿＿＿＿＿＿＿＿＿＿＿)   

j) 总开支   

 

要你俾分自己，你觉得以下生活需要是否足够? (10 分完全足够; 1 分完全唔足够)? 

B3. 添置必要御寒衣服被铺     _______分 

B4. 购买一日三餐及日常食品    _______分 

B5. 支付医药费       _______分 

B6. 交通费用(如出街买嘢／去医院诊所)  _______分 

B7. 平日嘅社交活动费用     _______分 

B8. 总括嚟讲，你对自己现时嘅生活俾几多分? (10 分十分满意, 1 分完全不满意)?    分 

 

B9. 你有冇仔女(如有)  

0 冇   

1 有，你觉得自己同仔女嘅关系点呢(10 分非常好; 1 分非常差)    分 

 
B10. 在遇到问题时（例如财政、情绪问题等），你会找边个帮助或提供意见时？(可选多项) 

父母     亲戚   社会服务机构 

好朋友     银行   政府部门 

兄弟姊妹    配偶   其他，请注明：＿＿＿＿＿＿＿＿＿＿ 

以前的住所的邻居  目前的邻居 

 
B11. 整体来说，你认为你的人生是快乐还是不快乐? 

 完全快乐     没有快乐或不快乐   完全不快乐 

 非常快乐     颇不快乐     没有意见 

 颇快乐     非常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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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健康状况  

 

C1. 你觉得你而家健康情况系点呢?      

1 非常好  2 几好  3 普通  4 唔系几好  5 唔好 

 

 C2.  C3.  C4.  

呢半年内，你有

无睇过医生? 

0 = 无 

1 = 有 

呢半年内睇咗总

共几多次? 

同埋总共用咗几多钱? 

[请计算总共花费多少钱]

a) 急症  _______ 次 $ ________ 

b) 政府医生 (包括普通科/门诊、专科门

诊、街症、住院) 

 _______ 次 $ ________ 

c) 私家医生  _______ 次 $ ________ 

d) 中医 (包括针炙、跌打)  

 诊金为: $_______ 

  药金为: $_______ 

 

_______ 次 

 

$ ________ 

$ ________ 

e) 牙医  _______ 次 $ ________ 

f) 物理治疗  _______ 次 $ ________ 

g)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  _______ 次 $ ________ 

 

C5. 呢半年内你有无入过医院留医呢?  0  无  1  有 

 

a) 如曾入院，是否曾接受手术?  1  是，手术费为 _$_______  0  否 

 

 C6.  C7.  C8.  
咁耐以嚟有无
医生话过你有
以下的病?  

对于呢个病，咁你
而家有无食紧/用
紧任何嘅药呢? 

比起上一年，你
呢个病有无好
啲或者差啲呢?

0 = 无 
1 = 有 

0 = 无 
1 = 有 

1 = 好好多    
2 = 好啲      
3 = 差唔多    
4 = 差啲      
5 = 差好多 

a) 关节炎(包括腰骨痛、膝头痛、生骨刺、类风湿关
节炎、退化性关节炎) 

   

b) 痛风症 (尿酸过高)    

c) 高血压    

d) 糖尿病    

e) 心脏病 (包括冠心病、心力衰竭、心跳不正常、风
湿性心脏病、心绞痛) 

   

f) 眼病 (包括糖尿眼、白内障、青光眼)    
g) 中风 (包括脑血管病、爆血管)    

h) 其他，请注明：＿＿＿＿＿＿＿＿＿＿ 

(如柏金逊病症、老人痴呆症、老年骨折、红斑正

狼疮、甲状腺、贫血、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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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对生活保障的观念：  

请问你认唔认同，以下所提嘅一啲讲法呢 (10 分十分认同, 1 分完全不认同)? 

D1. 养儿可以防老         分 

D2. 日后需要照顾时，政府比家人更可依赖    分 

D3. 仔女应供养父母        分 

D4. 父母唔应该成为仔女嘅负担      分 

D5. 想自食其力，唔想成为社会的负累     分 

D6. 社会有责任为老人家提供生活保障     分 

D7. 老人若有合适嘅工作，应打工养自己    分 

D8. 老人曾为香港的发展作出贡献，应有权享用政府提供的经济援助    分 

D9. 如子女能力不足供养父母，政府应该提供援助       分 

 

E. 对综援的理解  

E1. 请问系今次调查之前，你有冇听过乜嘢系「综援」嚟呢? 

0 冇听过 

1 有听过，系边度听过，有关「综援」嘅嘢呢? (可选多项) 

   1 隔离邻舍   5 区议员办事处 / 街坊福利会 

   2 社工    6 传媒 (如电视新闻 / 报纸等) 

3 仔女    7 其他，请注明：＿＿＿＿＿＿＿＿＿＿ 

 4 亲友 

 

E2. 要你俾分自己，你觉得自己对申领综援嘅资格了解程度值几多分? (10 分满分; 1 分最低分)?   分 

E3. 若你或家人领取综援，你介不介意被别人知道? 

0 不介意 

1 介意，原因：(可选多项) 

1 怕被人歧视    3 怕被人贬低 

2 怕同人相处时会尴尬   4 其他，请注明：＿＿＿＿＿＿＿＿＿＿ 

 

E4. 有冇申请过「综援」? 

1 有，结果系点？  

1 成功  a. 何时作出申请? ________年  

  b. 总共申领年期：_______年_______月 

      c. 为何停止申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唔成功，原因是（可选多项）： 

 1 长期居住在内地    4 子女不愿意签署不供养父母证明书 

 2 当时资产总值超出申请限额  5 其他，请注明：＿＿＿＿＿＿＿＿＿＿ 

 3 当时总收入超出申请限额 

2 冇 

a. 点解唔申领综援呢? （可选多项） 

   1 子女供养    8 未能提供有关申请文件 

   2 希望自力更生   9 情愿找其他方法，不想单靠综援 

   3 怕被人睇唔起   10 同家庭其他成员未达致共识 

   4 不清楚申请程序  11 子女不同意申请 

   5 申请程序太复杂  12 子女同意申请但不愿意签署不供养父母证明书 

   6 不知道怎样填表  13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没有人对我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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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你有冇想过申领「综援」呢?  1 有  2 冇 

 

E5. 你认为申请领综援嘅手续复唔复杂呢 (10 分完全复杂; 1 分完全唔复杂)?     分 

0 不知道 

 

请问你认唔认同，以下所提嘅一啲讲法呢 (10 分完全认同; 1 分完全唔认同) ? 

E6. 综援可以帮助有需要人士作为他们基本的生活保障    分 

E7. 唔系走投无路，都唔会申领综援     分 

E8. 唔申领综援系「有骨气」 的表现     分 

E9. 申领综援系市民应有嘅权利      分 

E10. 领取综援是由于自己有实际需要     分 

E11. 提供综援是政府对穷人的责任      分 

E12. 申领综援人士是社会的包袱      分 

E13. 申领综援人士要承受周遭的歧视及误解    分 

 

E14. 系乜嘢情况下，你先至会考虑申领综援呢? （可选多项） 

 1 健康出现问题    7 子女失业 

 2 自己不能照顾自己   8 支出大于收入 

 3 已简化申请手续   9 其他人不知情下申请 

 4 耗尽积蓄     10 不需要子女签署不供养父母证明书 

 5 经济衰退     11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子女无法供养 

 

E15. 你会针对现时申领综援／长者津贴嘅情况，提出乜嘢意见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个人资料、工作及经济状况：  

 

F1. 教育水平 

 1 从未入学       6 高中 (中四至中五) 

 2 私塾        7 大专 / 专科 / 预科 (中六至中七) 

3 初小 (小一至小三)     8 大学或以上 

 4 高小 (小四至小六)     9 其他，请注明：  ________ 

5 初中 (中一至中三)  

 

F2. 住屋类型： 

 1 私楼 (整个单位或独立厨厕套房)  6 街头露宿 

2 私楼 (间房；厨厕共享)    7 床位 

3 公屋        8 寮屋 

 4 居屋        9 其他，请注明：  ________ 

5 自置私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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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你而家有冇做嘢赚钱? 

1 有 

a. 请问你做啲咩工作嚟赚钱?        

b. 呢份工作系? 

   1 全职  2 兼职  3 临时工 4 其他： ________ 

c. 根据你依家嘅工作，你每嗰星期平均会做几多个钟呢?   ________小时 

 0 冇  

a.  冇做嘢几耐?  

    1 少于 1 年   3 3-5 年以下   5 7-9 年以下 

2 1-3 年以下   4 5-7 年以下   6 9 年或以上 

b. 冇做嘢嘅最主要原因系： 
    1 身体差    6 要照顾家人 
    2 老喇     7 公司倒闭/搬去大陆 
    3 唔驶再担心食住问题  8 达退休年龄 
    4 搵唔到合适工作  9其他，请注明：  ________ 
    5 因年纪大被解雇   

 

F4. 除咗工作，请问你有乜收入，用来应付生活开支? (可选多项) 

1 积蓄     3 退休金   5其他，请注明： __________ 

2 高龄津贴 (长者津贴)  4 子女供养 

 

F5. 你认为自己能够应付得到日常生活嘅开支吗? (10 是十分能够; 1 是十分不能够)?   分 

 

跟住我想同你倾下你嘅收入状况。 

F6.  F7.  

请问你而家有无以
下嘅收入呢? 
0 = 无 
1 = 有 
8 = 不适用 

咁而家平均每个月有几多呢? 
1 = $1 – $499    5 = $2,000 – $2,999 
2 = $500 – $999   6 = $3,000 – $3,999 
3 = $1,000 – $1,499   7 = $4,000 – $4,999 
4 = $1,500 – $1,999   8 = $5,000 或以上

a) 工作收入(包括全职、兼职及做生意嘅收入、
花红及津贴)  

  

b) 长俸   

c) 投资收入(如利息及股息等)   

d) 租金收入   

e) 配偶供养嘅生活费    

f) 父母供养嘅生活费   

g) 子女／女婿／新抱／孙／外孙供养嘅生活费   

h) 其他亲戚供养嘅生活费   

i) 高龄津贴 (长者津贴) [高龄津贴每月为$1,000]   

j) 伤残津贴 [高额伤残津贴每月为$2,560、普通
伤残津贴每月为$1,280] 

  

k) 其他收入   

l) 总收入   

 

F8. 与你同住屋企所有人夹埋，每个月有大概有几多钱收入﹙包括综援金﹚? 

 (注: 以下全用港币计算。若受访者为独居长者，则问： 「你每个月大概有几多钱收入?」) 

 0 没有收入   5 $8,000-$9,999   10 $40,000 以上 

 1 少于$2,000   6 $10,000-$14,999   11 没有固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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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00-$3,999  7 $15,000-$19,999   12 唔知/唔清楚 

 3 $4,000-$5,999  8 $20,000-$24,999   13 拒絶回答 

 4 $6,000-$7,999  9 $25,000-$3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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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对综援及高龄津贴的意见 

 

你会针对现时申领综援╱长者津贴的情况的意见 

 

159 位受访者回应 

 

 % 

长者津贴的金额应增加 73.6 

应简化申请手续及条件 8.6  

综援及长者津贴对长者及有需要人士生活有保障 6.4  

长者津贴足够 2.4  

加强监管综援 2.2  

应提供免费平安钟服务 1.3  

放宽综援资格 1.3  

要求增加福利 0.9  

尽量自力更生 0.9  

不懂得申请办法 0.7  

政府多宣传 0.6  

政府应小心分配资源 0.4  

对领取综援人士睇法 0.4  

 

 


